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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
設置於建築基地範圍內，其主管機關為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本次廣
告物申請許可及違規優查解析，主要對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權管範圍
做說明。

及「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分為小型
及大型兩種：

第18條規定：

「招牌廣告依其規模分為下列兩種： 一、小型招牌廣告：指下列情
形之一，其申請設置時免申請雜項執照。 （一）正面式招牌廣告縱
長在二公尺以下者。 （二）側懸式招牌廣告縱長在六公尺以下者。
（三）設於騎樓簷下式招牌廣告設置面積在一點二平方公尺以下且縱
長在 一公尺以下者。 二、大型招牌廣告：指除小型招牌廣告外之其
他招牌廣告。」

第19條規定：

「樹立廣告依其規模分為下列二種： 一、小型樹立廣告：指下列情
形之一者，其申請設置時免申請雜項執照。 （一）空地樹立廣告高
度在六公尺以下。 （二）屋頂樹立廣告高度在三公尺以下。但有屋
頂救災需求者，其高度計 算得由高出屋頂面三公尺處計算至該樹立
廣告之頂點。 二、大型樹立廣告：指除小型樹立廣告外之其他樹立
廣告。」



二、大綱：

1) 小型招牌廣告簡化許可申請解析。

2) 廣告物許可申請解析（小型招牌廣告簡化、大型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告除外）。

3) 大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雜項執照、雜項使用執照申請
解析。

4) 臺北市違規廣告物優先查處原則-常見類型解析。



臺北市小型招牌廣告簡化許可申請

申請規格

申請檢附文件



廣告物圖說以小型招牌廣告標準圖說，填具現場實際設置尺寸

現場實際規格必須符
合尺寸規範



現場實際規格必
須符合尺寸規範



切結書文件

一、小型招牌廣告簡化許可
申以「設置使用權及安
全具結書」代替取得設
置處所建物所有權人同
意書，不須再檢附建物
所有權登記謄本、建物
所權人同意書、建物測
量成果圖謄本資料核對
同意所有權資料及施
工廠商安全證明書。

二、申請許可設置使用權及
安全證明充分簡化，節
省申請時間、人力、物
力耗費。



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116、臺北
市小型招牌廣告簡化許可申請

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2005270003採線上申請

https://service.gov.taipei/Case/ApplyWay/202005270001


小型招牌廣告簡化許可申請優點

一.商家須檢附文件充分簡易化，複雜度大幅降低，符
合多數商家招牌廣告設置之需求。

二.採取線上申請程序，大量節省申請所需時間、物力
及人力耗費。

三.提高商家申請意願並合法化，避免違法遭處罰鍰。



廣告物許可申請解析（分二階段，小型招牌廣告簡化、
大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除外）

一、廣告物許可階段 二、廣告物竣工階段

臺北市淨零排放
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113年
7月22日府法綜字
第1133031630號
令制定公布全文
54條；並自公布
後六個月施行）
第13條規定本市
公有道路路燈、
交通號誌燈、公
私場所新申請設
置之指示及廣告
物之照明等，應
使用發光二極體
節能燈具。



▲申請許可須先行檢視是否須都市設計審議及同意權之特別規定：
一、檢視設置位置社區是否須都市設計審議:

查詢網址:https://webgis.udd.gov.taipei/upis_v2/

二、同意權特別規定:應先檢視設置位置社區是否有成

立管理委員會?

有：審視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之文件。

無：申請人檢附無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結書。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法令檢討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法令檢討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法令檢討



廣告物申請竣工應特別注意事項:

一、建築法第39條規定: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

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

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面積，不變更建築物設

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

報驗。

二、廣告物依許可核准圖說施工完成後依期限申請廣告物（竣工）許

可證；如有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增加高度或面積，增加建築物

設備內容或位置者，應重新檢討辨理變更或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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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廣告、樹立廣告許可證



大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雜項執照、雜項使用執照申請解析

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第20條

「申請大型招牌廣告或大型樹立廣告設置許可者，應併同申請雜項執照辦
理。申請人應於領得雜項使用執照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依設計圖說裝設完成並
報請勘驗。其勘驗合格者，主管機關發給廣告物許可證；其勘驗不合格，經主
管機關定期命其改正而未改正，或逾期未裝設者，雜項使用執照失其效力。」

第 18 條

招牌廣告依其規模分為下列兩種： 一、小型招牌廣告：指下列情形之一，其
申請設置時免申請雜項執照。 （一）正面式招牌廣告縱長在二公尺以下者。
（二）側懸式招牌廣告縱長在六公尺以下者。 （三）設於騎樓簷下式招牌廣
告設置面積在一點二平方公尺以下且縱長在 一公尺以下者。 二、大型招牌廣
告：指除小型招牌廣告外之其他招牌廣告

第 19 條

樹立廣告依其規模分為下列二種： 一、小型樹立廣告：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申請設置時免申請雜項執照。 （一）空地樹立廣告高度在六公尺以下。
（二）屋頂樹立廣告高度在三公尺以下。但有屋頂救災需求者，其高度計 算
得由高出屋頂面三公尺處計算至該樹立廣告之頂點。 二、大型樹立廣告：指
除小型樹立廣告外之其他樹立廣告。



雜項執照審查項目表 雜項使用執照審查項表

一、建築法第30條規定：「起造人
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
應備具申請書、土地權利證明
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

二、申請招牌廣告、屋頂樹立廣告
雜項執照仍須檢附土地權利證
明文件（包含土地所有權登記
謄本、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廣告物切結書事項：

一、大型廣告物雜項執照申請應檢附廣告
物切結書。

二、依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規定，應於期滿前六個月內，向主管
機關重新申請。期限屆滿後原雜項使
用執照及許可證失其效力，應自行拆
除並回復原狀，如未自行拆除，本人
同意貴局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七條至
第二十九條規定代履行強制拆除，並
依臺北市廣告物清除拆除刷除及遊動
廣告車輛移置保管收費標準支付代拆
費用。



大型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雜項執照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規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8 條第1項

「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
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規
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之限制。」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第 33 條第1、2項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

「一、專有部分經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為約定共用部分者，應經該專有
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同意。

二、公寓大廈外牆面、樓頂平臺，設置廣告物、無線電台基地台等類似強波
發射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設置於屋頂者，應經頂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
設置其他樓層者，應經該樓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該層住戶，並得參加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陳述意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70118&flno=33


廣告物雜項執照存根



廣告物使用執照存根



臺北市違規廣告物優先查處原則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及

增進市容觀瞻及有效執行違規廣告物之處理，特訂定本原則。

二、下列各款所列之違規廣告物優先依法查處，其餘違規廣告物拍照列管，依序查處：

（一）位於下列地區之違規廣告物

1.依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等方式整體開發且需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之地區。

2.本府已辦理廣告物美化更置之示範區，廣告物不符合該示範區制式規定。

3.配合本府重大政策或排定重要路段而訂定查處原則之地區。

4.臺北市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或其他法令禁止 設置廣告物之地

區。

（二）達應申請雜項執照規模之招牌廣告或樹立廣告，未經許可擅自設置，或已取

得許可證擅自變更廣告規格尺寸或逾期未重新申請者 。

估本市廣告招牌約有70萬面以上，考量本處行政成本及執
行查處人力，爰於102年4月24日訂頒 「臺北市違規廣告物
優先查處原則」



臺北市違規廣告物優先查處原則
（三）廣告物有下列危害公共安全顧慮之情事者：

1.結構、面板毀損之廣告物，有危害公共安全且有即時處置之必要。

2.封閉、堵塞或妨害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設置之各種開口。

3.竹鷹架或鋼管鷹架廣告物。

4.經本府都市發展局會同消防局會勘認定有影響消防救災。

（四）廣告物有下列妨害市容景觀或公共交通顧慮者：

1.已停止使用或廢棄之廣告物，其結構、面板有部分毀損或燈管外露。

2.設置位址、高度、尺寸或使用之動態光源不符合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招牌廣

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之規定者。

3.經本府都市發展局會同交通局會勘認定有影響公共交通。

（五）廣告物文字圖案有妨礙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習慣。

（六）屋頂樹立廣告物。

（七）廣告物設置處所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報請本府處理或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八條第一項規定，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報請本府處理。















簡報結束 請指教


